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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計劃

本集團之策略為擴大其在美國及歐洲之銷售額及業務機會。就美國而言，本集團計

劃利用其與主要客戶長期、穩定、良好之關係，隨著該等客戶之業務地區範圍及規模之

擴展，擴大其業務區域以及產品種類範圍，同時，本集團將繼續尋求新客戶。鑒於本集

團數年來在美國市場之業務經驗，董事相信，本集團能在建立新的客戶關係的同時，全

面維持其競爭優勢及成本效益。

於二零零七年，歐洲市場佔本集團銷售額約6%。第一次收購及第二次收購有助於

為本集團進入歐洲市場建立即時的平台。本集團計劃以第一次收購及第二次收購所取得

之客戶為基礎繼續增加歐洲市場之銷售額。本集團目前在西班牙、意大利及英國擁有客

戶，並將利用所得客戶以達致向歐洲市場之進一步滲透。於此方面，本集團須透過與現

有客戶維持良好之業務關係及通過具競爭力之採購維持其成本效益，開發新設計理念與

新產品之能力、對獲取並緊貼市場趨勢、新興業務機會之警覺性及能力以保留其現有客

戶及獲取新客戶，並與新客戶發展良好之業務關係。

關於具競爭力之採購，董事相信中國已為本集團客戶提供最具競爭力的供應，同時

於可預測未來將繼續如是。東南亞國家擁有大量低價勞動力且政府鼓勵出口，將為本集

團的產品採購提供另一個合適之選擇。本集團計劃於未來18個月內在中國大陸設立採購

辦事處以進一步增強並擴大採購網絡，並將積極於越南尋求新的採購聯繫。

本集團將通過支付許可證費用從而可以使用知名品牌及圖標之予本集團之派對產

品，以尋求在中國大陸進行派對產品生產及市場推廣。本集團已選出若干品牌且正積極

與其中之一進行磋商。

前景

本集團於往績記錄期間之增長模式為結合內部增長與收購近似業務。誠如財務資料

一節所詳細論述，第一次收購及第二次收購在營業額及溢利方面為本集團增長提供重要

貢獻。董事相信，本集團審慎及小心地進行此兩項相同業務之收購，以可承受借貸比率

提供現金代價，有關借貸已於收購後短時間內償還。與收購前該等被收購業務之業績比

較，於收購後該等業務之純利及純利率均有所提升。董事認為該等收購及有關業務與本

集團之整合均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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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採用此達致平衡增長之模式，在不忘能夠鞏固實力的內部增長之同時

物色收購良機。

總括而言，董事對現有業務前景感到滿意。雖然某些兩項收購顯現之利益及帶來之

協同效益不會每年重複，而第二大客戶牽涉不確定性（誠如業務一節所詳述），但一元店

之商業市場整體保持穩定及正在擴張中。倘美國經濟下滑，此領域應該可免受衰退影響。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產品開發及發揮其於供應過程中之增值角色。本集團大部份主要客

戶均持續獲得佳績及成長，而上述本集團在美國擴張並深入歐洲市場之各項計劃正在進

行中。就收購活動方面，董事相信期望以往之增長率必然持續到未來乃不切實際，董事不

會只著眼於短期增長而選取並非最佳的收購機會。然而，董事並不排除以新收購推動持續增

長的可能性。

進行股份發售之原因及所得款項用途

鑒於本集團過往之增長，於聯交所上市之地位有助提升企業形象，使本集團易於在

資本市場籌集未來業務發展所需之資金，並讓本集團可與成為股東的公眾投資者分享業

務成果。

根據每股發售股份之指示性發售價1.31港元（即本招股章程所載發售價範圍1.12港元

至1.50港元之中位數）計算，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經扣除本公司應付之所有開支後）估

計約為54,500,000港元。董事現時計劃將所得款項淨額撥作以下用途：

‧ 約45.9%之所得款項淨額或約25,000,000港元用於償還短期銀行貸款；該等銀

行貸款主要於二零零六年九月三十日後產生，作為第一次收購之最後一期應

付款項，最遲於二零零八年二月到期，年利率由5%至6%不等；

‧ 約18.3%之所得款項淨額或約10,000,000港元用於開發新牌照（許可權）業務、

支付在中國製造及營銷印有著名品牌及標識之派對產品之許可權費。董事認

為，該等著名品牌名稱及標識之特許業務將為本集團於中國市場帶來新的機

遇。本集團已物色若干品牌，現正與其中之一進行積極磋商；

‧ 約12.8%之所得款項淨額或約7,000,000港元用於購買新機器及設備（如膠印機、

發電機、擠壓機及照相凹版輪轉印刷機等），以根據與美藝之加工協議作出投

資，改進生產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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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8.3%之所得款項淨額或約10,000,000港元用於未來之拓展，包括可能進行

之收購。董事有意研究能為本集團帶來業務增長及長期發展之收購機會，其

中以業務模式與本集團相似者優先。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董事尚未物色到

任何收購目標；及

‧ 約4.7%之所得款項淨額或約2,5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倘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假設發售價為每股發售股份1.31港元（即指示性發售

價範圍1.12港元至1.50港元之中位數），本公司擬將額外所得款項淨額約10,100,000港元用

於可能出現之收購機會。

倘最終發售價定於發售價格區間之較高水平，股份發售所得款淨額約為63,700,000

港元，則額外所得款項中約3,000,000港元將用作營運資金，餘款用於可能進行之收購。

倘最終發售價定於發售價格區間之較低區間水平，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約為45,300,000

港元，則所得款項之減少部份將由本集團之銀行信貸融資補足。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董事尚未物色到任何收購目標。

倘若發售股份之所得款項淨額並無立即用作上述用途，董事現擬將上述所得款項淨

額以短期存款方式存放於香港之認可金融機構或持牌銀行，或用作購買貨幣市場工具，

如作銀行存款、購買政府債券或國庫券，該等工具可持續為本集團帶來穩定及經常性回

報，且信貸及流動風險較低。




